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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转错违法吗

武汉晚报5月29日讯（记者陈勇
通讯员徐念）
一个不留神，50万错汇他人账户，谁知这人因欠债被执行，法院依法将其中36万余
元划扣抵债，等收款人和汇款人发现想要追回这50万时，却被法院驳回。

2016年5月，武汉市民严先生通过承包商承接了一个工程。根据《工程内部承包协
议》，严先生向工程的发包商缴纳了工程质量保证金。发包商在开具收据时承诺，
工程竣工后将保证金退还给严先生。

2020年6月，工程竣工，发包商如约向严先生退还了首笔保证金20万元。2021年6
月，发包商向严先生退还第二笔保证金50万元时，因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将钱错汇
到承包商的账户。谁知此时承包商正因欠债被某机械公司申请执行，50万到账后，
法院依法将其中36万余元划扣抵债。

得知发包商将50万保证金错汇到承包商账户被抵债，严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未果，一急之下将承包商、某机械公司告到江夏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将从承包
商账户划扣的钱还给他。

法院一审认为，除非法律、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外，动产的所有权认定规
则应为“占有即所有”。货币作为可移动且移动不会损害其价值的物，在类型上归
属于动产，也就是说，谁占有货币、谁即拥有货币的所有权。

发包商将这50万汇入承包商账户后，承包商即占用并享有这50万的所有权，严先
生及汇款的发包商均不再占有这50万，也就不享有这50万的所有权。即使严先生、
承包商均认可发包商的汇款行为系履行保证金退还义务，该退还的保证金实际应由
严先生取得，也因发包商已将这50万汇入承包商账户，严先生仅能取得针对承包商
享有的普通债权，其权利内容和效力仅限于请求承包商为一般金钱数额的给付，而
不能直接指向发包商汇入承包商账户内这50万的所有权。法院依此驳回严某的诉讼
请求。

严某不服上诉并提出，发包商退还的这50万为其工程质量保证金，具备担保功能
，他应当优先受偿。

法院二审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保证或担保功能
已实现，已转化为普通债权，并依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2年5月29日，在接受采访时，承办法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该案的主要问题
在于，发包商汇款时汇错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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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生如果想追回这50万有两个途径，一是认可发包商可以将钱汇给承包商的行
动，然后自己找承包公司追债；二是不认可这种行为，让发包商继续退还这笔保证
金。而作为事故的责任人，发包商应先退还严先生50万，然后自己找承包商要这50
万。

【法官说法】

案件承办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所有权认定及公示规则为：
不动产权利的归属及转移依据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登记确定；动产权利的归属及转移
除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对于货币这一种类
物，无论其是实物形态，还是虚拟形态，其权属认定一般均适用“占有即所有”规
则。

失误或错误汇入他人账户的款项，即使缺乏转账、汇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有
权也已转移至该他人一方，汇款人不再拥有款项的所有权，无法直接取回所汇款项
。

错汇款项情形下，收款人一方因与汇款人之间缺乏法律关系或合同关系而取得了利
益，故对汇款人负担不当得利债务，汇款人可依据法律规定向收款人主张返还。但
通常情况下，如收款人为被执行人，则汇入收款人账户的款项存在被人民法院强制
扣划的风险，可能导致汇款人享有的不当得利债权无法顺利实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移动支付、电子支付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及经营中的主
流支付方式，国内大中城市基本已实现无纸化支付。无纸化支付给我们带来极大便
利的同时，不可忽视其存在的风险因素，毕竟，错误汇款、失误汇款的案例屡见不
鲜。需养成良好的支付习惯，小心、谨慎的使用电子支付，避免失误而给自己带来
不必要的损失。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4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
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为履行道德
义务进行的给付；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编辑：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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